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非遗办事处专用
申请档号：



「2025年社区主导项目」申请表格
(申请于2026年1月27日中午12时正截止)

	注意事项
1. 填写及递交本申请表格前，请先细阅「202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的《申请须知》。《申请须知》可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办事处网站下载：https://www.icho.hk/sc/web/icho/ich_funding_scheme_application.html
2. 每位申请者(本地认可的专上教育机构除外)只可递交一个「社区主导项目」的申请。
3. 关于收集及处理个人资料，请参阅《申请须知》。

	申请人/机构
名称
	中文

	
	英文

	拟议计划名称
	中文

	
	英文(如有)

	拟议计划目的
(不多于150字)
	






	预计开展日期
	
	年
	
	月
	
	日
	(须符合《申请须知》内计划期限所列要求)

	计划期限#
	☐ 一年
	☐ 两年
	☐ 三年

	[bookmark: _Hlk117850277]
	(适用于任何为期一年的本地非遗计划，包括周年性节诞祭醮/传统仪式活动，以及周年性文化节/嘉年华)


	(只适用于：
(i) 由本地认可专上教育机构提出具系统性、延续性及独特文化内涵的传承培训课程；或
(ii) 为期两年研究/保存/记录/出版计划)
	(只适用于为期三年的研究/保存/记录/出版计划)

	拟议计划涉及的本地非遗项目
	请于非遗办事处网页参阅「香港非遗代表作名录」及「香港非遗清单」项目，并参照名录/清单上的项目编号及名称填写。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香港非遗代表作名录」编号
	「香港非遗清单」编号
	

	
	例:        (3)
	
	全真道堂科仪音乐

	
	
	例:     3.18.1
	十八乡天后诞

	
	
	
	

	
	
	
	

	
	
	
	

	
	
	
	

	
	
	
	

	
	
	
	


# 请于适当方格内加上「」号

	I.
	申请者资料(只须填写以下A部或B部；申请者只限一位个人或一个机构，不接受联合申请)

	A.
	机构

	1.
	机构名称
(以证明文件上的名称为准。如获资助，收取资助款项的银行户口名称，亦以证明文件为准。)
	(中文)


	
	
	(英文)


	2.
	学系或其他附属/辖下单位名称
(如申请者为本地认可专上教育机构)
	(中文)

	
	
	(英文)

	3.
	机构性质#
(申请机构必须符合右栏其中一项要求，并以证明文件所示性质为准。请参照《申请须知》附件一所列的「申请资格」。)
	☐
	本地认可慈善团体
[须递交(i)由税务局根据《税务条例》(第112章)第88条发出获豁免缴税的文件副本；及(ii)机构注册文件或依据成立的条例副本]

	
	
	☐
	本地注册并属非牟利性质的公司
[须递交(i)由公司注册处根据《公司条例》(第622章)或旧《公司条例》(第32章)发出的公司注册证书副本；及(ii)已于公司注册处登记的组织章程细则/组织章程大纲及章程细则副本]

	
	
	☐
	本地注册并属非牟利性质的社团
[须递交(i)由香港警务处根据《社团条例》(第151章)发出的社团注册或豁免注册确认信/证明书副本；及(ii)显示社团目的或宗旨的规章/组织章程/会议记录副本]

	
	
	☐
	本地认可专上教育机构(详见《申请须知》附件一内「申请资格」)

	4.
	机构负责人名单
	· 如为本地认可慈善团体，请在下表提供决策及管理层的名单。
· 如为本地注册并属非牟利性质的公司，请提供已于公司注册处登记的董事名单。
· 如为本地注册并属非牟利性质的社团，请提供已于警察牌照课的社团事务处登记的干事名单或正向警察牌照课的社团事务处进行更新的新任干事名单。
· 如为本地认可专上教育机构，请提供校董会及校务委员会成员名单。

	
	
	姓名
	职位

	
	
	
	

	
	
	
	

	
	
	
	

	
	
	
	

	
	
	
	

	
	
	
	

	
	
	
	

	
	
	
	

	
	
	
	

	
	
	[可加纸续写]


# 请于适当方格内加上「」号

	5.
	香港注册地址
	

	6.
	香港通讯地址
(如与上址不同)
	

	7.
	联络人
	姓名

	称谓(先生/女士/小姐/博士等)

	职衔(如适用)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邮地址


	B.
	个人

	· 申请者须为项目负责人。
· 申请者须于2026年1月27日或以前年满18岁。
· 个人申请者须符合《申请须知》附件一第1.2(e)段的要求。
· 如申请者为大专院校全职人员，须附上所属大专院校负责人批准其以个人名义申请资助，并确定申请计划并不属院校本身拨款资助范围的证明文件。

	1.
	申请人姓名
(必须与身份证上姓名相同。如获资助，收取资助款项的银行户口姓名，亦以身份证为准。)

	(中文) 
	称谓(先生/女士/小姐/博士等)

	
	
	(英文) 
	

	2.
	是否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及于截止申请当日年满18岁的香港居民#

	☐是             ☐否

	3.
	是否大专院校全职人员#
	☐是             ☐否

	4.
	电话号码
	

	5.
	传真号码
	

	6.
	电邮地址
	

	7.
	香港住宅地址


	

	8.
	香港通讯地址
(如与上址不同)


	


# 请于适当方格内加上「」号


	
II. 相关履历及经验(如有需要，请另纸续写。)

	A. 计划执行人员及相关履历/经验
· 个人及机构申请者均必须填写。
· 个人申请者必须为项目负责人本人。
· 就机构申请者的项目负责人，必须提供个人姓名而不可以机构名称代之。
· 请填写所有已落实参与计划的人员；如申请获得资助，而获资助者以资助款项聘任未有在本申请表格列明姓名的人员，必须透过既定的人事招聘/服务采购程序作公开聘任，并且取得非遗办事处对所选的主要计划人员的书面同意。
· 所有相关人士必须签署。

	1.
	项目负责人的
个人姓名
(必须填写)
	相关履历/经验(包括过去5年或以上的资料)
(与本地非遗相关的学历/经验；个人申请者须将相关经验填报于以下C项。如有需要，可夹附履历表。)
	签署


	
	














	














	


	2.
	其他主要人员姓名
(具本地非遗相关技能和知识的人员)
	在计划中担任的职位
(例如导师、讲者或研究人员)
	相关履历/经验
(与本地非遗相关的学历/经验。如有需要，可夹附履历表及学历证明。)
	签署


	
	














	













	













	


	3.
	其他计划人员名单
(必须填写所有已落实的人员) 
	在计划中担任的职位
(例如研究助理、助教、活动助理或行政人员)
	相关履历/经验
(与本地非遗或计划相关的经验。)

	
	


















	


















	


	B. 合作单位
· 请填写所有具本地非遗相关技能和知识并已落实参与计划的合作单位；如申请获得资助，而获资助者以资助款项聘任未有在本申请表格列明的合作单位，必须透过既定的服务采购程序作聘任，并且事先取得非遗办事处的书面同意。

	合作单位名称


	在计划中的职责
	相关经验
(请以简短文字介绍合作单位参与本地非遗相关计划的经验。)
	签署及合作机构盖印(如有) 


	















	












	
















	


	C. 过去5年与本地非遗项目相关的经验(根据日期由近至远列出)
· 个人及机构申请者均须填写。

	日期(月/年)
	项目*
	对象
(如适用)
	活动参与人数
(如适用)
	拨款或合办机构及资助金额 (如有)

	例子1
02/2023 – 08/2023
	
XXX展览
(策划在XXX博物馆举行的展览。)
	
公众
	
/
	
XXX博物馆

	例子2
11/2022 – 12/2022
	
XXX训练营
(训练营包括多项教育及推广活动。)
	
中学生
	
30人
	
XXX机构资助
(资助金额: $XXX)

	






















	

























	























	























	
























	* 如项目涉及多项活动，只需列出项目名称，并介绍活动整体内容。

	D. 得到拥有本地非遗项目相关技能和知识，或能传承本地非遗项目技术、仪式或传统的人士/团体同意参与申请项目(如适用)

	
姓名/团体名称
	所属本地非遗项目
	签署

	
	
	

	
	
	

	
	
	

	
	
	

	
	
	


[bookmark: _I._申請者資料（見《申請須知》第4.2_段）][bookmark: _I._申請者資料][bookmark: _A._團體／機構申請者][bookmark: _B._個人申請者][bookmark: _B._個人申請者（關於收集及處理個人資料，請詳閱《申請須知》第17段）][bookmark: _B._個人申請者（關於收集及處理個人資料，請詳閱《申請須知》第17段）_1][bookmark: _C._合作單位][bookmark: _C._合作單位（如有）[非遺辦事處保留權利直接向合作單位確認其角色]]

	
III.
	拟议计划内容(请按计划性质选择填写以下适用的栏目；如有需要，请复制下表续写。)

	A.
	教育及公众节目(如工作坊、讲座、示范、导赏、放映会、研讨会及培训课程@)

	活动名称
	
	活动简介
	

	活动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活动类型
	
	活动地点
	

	活动对象
	
	导师/讲者
	

	活动节数
	
	节
	每节长度
	
	小时
	
	分钟

	每节名额/
收生总名额^
	
	人
	参加者费用#
	☐
	免费
	☐
	每人每节港币
	
	元



	活动名称
	
	活动简介
	

	活动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活动类型
	
	活动地点
	

	活动对象
	
	导师/讲者
	

	活动节数
	
	节
	每节长度
	
	小时
	
	分钟

	每节名额/
收生总名额^
	
	人
	参加者费用#
	☐
	免费
	☐
	每人每节港币
	
	元


@ 如计划涉及节诞祭醮/传统仪式，请提供有关的教育及推广活动资料，例如导赏。
如计划包含传承培训课程，请另附上课程大纲及收生准则，以便考虑计划的传承价值。
# 请于适当方格内加上「」号
^ 请删去不适用者

参考例子︰
	活动名称
	XXX工作坊
	活动简介
	向公众教授XXXX技艺

	活动日期
	2026
	年
	10
	月
	1
	日
	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活动类型
	工作坊
	活动地点
	XXX中心活动室

	活动对象
	公众
	导师/讲者
	XXX师傅

	活动节数
	10
	节
	每节长度
	1
	小时
	
	分钟

	每节名额/
收生总名额^
	30
	人
	参加者费用#
	
	免费
	☐
	每人每节港币
	
	元



	活动名称
	XXX课程
	活动简介
	向青少年传授XXXX技艺 
(课程大纲及收生标准见附件)

	活动日期
	2027
	年
	1
	月
	1
	日
	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

	活动类型
	培训课程
	活动地点
	XXX工作室

	活动对象
	青少年
	导师/讲者
	XXX师傅

	活动节数
	20
	节
	每节长度
	2
	小时
	
	分钟

	每节名额/
收生总名额^
	15
	人
	参加者费用#
	☐
	免费
	
	每人每节港币
	200
	元

	B.
	大型/一次性节目(如嘉年华、传统节庆或巡游) 

	活动名称
	
	活动简介
	

	活动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活动类型
	
	活动日数
	
	日
	

	活动地点
	
	每日开放时数
	
	小时
	
	分钟

	展板数目
(包括英文简介)
	
	块(如适用)
	摊位数目
	
	个(如适用)

	参加者数目
	
	人
	参加者费用#
	☐
	免费
	☐
	每人每次
入场费港币
	
	元


# 请于适当方格内加上「」号     

参考例子︰
	活动名称
	XXX嘉年华
	活动简介
	嘉年华将透过XXX表演、XXX示范和XXX摊位游戏，庆祝及介绍XX

	活动日期
	2027
	年
	3
	月
	10
	日
	至
	2027
	年
	3
	月
	13
	日

	活动类型
	嘉年华
	活动日数
	3
	日
	

	活动地点
	XXX露天广场
	每日开放时数
	4
	小时
	
	分钟

	展板数目
(包括英文简介)
	3
	块(如适用)
	摊位数目
	6
	个(如适用)

	参加者数目
	6,000
	人
	参加者费用#
	
	免费
	☐
	每人每次
入场费港币
	
	元



	如申请进行「节诞祭醮/传统仪式」的计划，必须填写以下部分： 

	请阐述计划涉及的节诞祭醮或传统仪式的传承状况，包括但不限于继承者的人数、背景和参与情况，以及培育新一代继承者的方法等。(不多于150字)









	请说明计划预期达致的社会效益，包括但不限于如何凝聚社区力量和社会资源，以及如何有效向公众介绍和推广计划涉及的节诞祭醮或传统仪式等。(不多于1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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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展览

	展览名称
	

	展览简介
	

	展览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展览地点
	
	展览日数
	
	日
	

	展品数目
	
	件
	每日开放时数
	
	小时
	
	分钟

	展板数目
(包括英文简介)
	
	块
	活动类型/数量
	
	/
	
	节(如适用)

	参加者数目
	
	人
	参加者费用#
	☐
	免费
	☐
	每人每次
入场费港币
	
	元


# 请于适当方格内加上「」号     

参考例子︰
	展览名称
	XXX展览

	展览简介
	介绍XXX的历史演变、制作技巧和传承。

	展览日期
	2026
	年
	11
	月
	1
	日
	至
	2026
	年
	11
	月
	14
	日

	展览地点
	XXX展览厅 
	展览日数
	12
	日
	(包括休息日两天)

	展品数目
	20	件
	每日开放时数
	6
	小时
	30
	分钟

	展板数目
(包括英文简介)
	10	块
	活动类型/数量
	展览导赏   / 	3 节(如适用)

	参加者数目
	10,000人
	参加者费用#
	
	免费
	☐
	每人每次
入场费港币
	
	元






	D.
	研究/保存/记录/出版

	项目名称
	

	研究/记录方法及成果(不多于100字)



	如项目涉及出版物或影音，请填写下表:

	出版物/影音^

	名称
	
	发表形式
	

	发表日期
	
	年
	
	月
	
	日
	图片数量
	
	张
	(如适用)

	页数及字数/长度^
	
	页
	
	字
	/
	
	小时
	
	分钟

	[bookmark: _Hlk151059325][bookmark: _Hlk151059056]拟议出版商/
拟议制造商^
	
	(如适用)
	拟议发行商/
拟议分销商^
	
	
	
	(如适用)

	制作数量
	
	(如适用)
	售价
	每套港币
	
	元
	(如适用)

	销售数量
	
	(如适用)
	免费派发数量
	
	(如适用)


^ 请删去不适用者。

参考例子︰
	项目名称
	XXXX节庆研究及记录

	研究/记录方法及成果(不多于100字)
透过访问XXX节诞的筹办人员，找出XXX节庆的历史源流，并会以影片形式纪录XXX节诞的活动。

	如项目涉及出版物或影音，请填写下表:

	出版物/影音^

	名称
	XXX节庆的历史源流
	发表形式
	电子书

	发表日期
	2027
	年
	3
	月
	1
	日
	图片数量
	30
	张
	(如适用)

	页数及字数/长度^
	100
	页
	50,000
	字
	/
	
	小时
	
	分钟

	[bookmark: _Hlk151059516]拟议出版商/
拟议制造商^
	XXX出版社
	(如适用)
	拟议发行商/
拟议分销商^
	
	XXX书局
	
	(如适用)

	制作数量
	0
	(如适用)
	售价
	每套港币
	/
	元
	(如适用)

	销售数量
	0
	(如适用)
	免费派发数量
	网上发布
	(如适用)

	出版物/影音^

	名称
	2026年XXX节庆纪录
	发表形式
	纪录片

	发表日期
	
	年
	
	月
	
	日
	图片数量
	
	张
	(如适用)

	页数及字数/长度^
	
	页
	
	字
	/
	约
	2
	小时
	
	分钟

	拟议出版商/
拟议制造商^
	XXX工作室
	(如适用)
	拟议发行商/
拟议分销商^
	
	XXX公司
	
	(如适用)

	制作数量
	0
	(如适用)
	售价
	每套港币
	/
	元
	(如适用)

	销售数量
	0
	(如适用)
	免费派发数量
	网上发布
	(如适用)




	[bookmark: _II._申請資助計劃詳情]IV.
	财政预算及申报(请按实际需要增删收支项目；如有需要，可另纸续写。)

	预算支出(支出项目须适当地分成不同细项，并提供细目详情；如有需要，请在备注栏补充支出项目的用途等资料。)

	[bookmark: _A._計劃內容及基本資料]
	支出项目[请注明数量及单价(如适用)。]
	金额(港元$)
	备注

	1.
	计划人员报酬(不包括行政/财务人员，并且一般不支持义务性质工作人员及活动参加者的酬金、津贴或其他开支。申请者需视乎项目规模和实际需要，拟订计划人员的报酬。)
	
	

	
	全职/月薪计划人员报酬(包括酬金、强积金、保险及津贴等)
	
	

	
	职位
	姓名
(如有)
	月薪(每人)
	聘用期(每人)
	人数
	金额($)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兼职/时薪计划人员报酬(包括酬金、强积金、保险及津贴等)
	
	

	
	职位
	姓名
(如有)
	时薪(每人)
	聘用期(每人)
	人数
	金额($)
	
	

	
	
	
	
	
	小时
	
	
	
	

	
	
	
	
	
	小时
	
	
	
	

	
	
	
	
	
	小时
	
	
	
	

	
	
	
	
	
	小时
	
	
	
	

	
	
	
	
	
	小时
	
	
	
	

	
	
	
	
	
	小时
	
	
	
	

	
	
	
	
	
	小时
	
	
	
	

	2.
	制作/活动/研究费用(如制作纪录片，须包括制作中文字幕及英文简介的费用。)
	
	

	
	项目
	项目单价
	数量
	金额($)
	
	

	
	
	
	
	
	
	

	
	
	
	
	
	
	

	
	
	
	
	
	
	

	
	
	
	
	
	
	

	
	
	
	
	
	
	

	
	
	
	
	
	
	

	
	
	
	
	
	
	

	
	
	
	
	
	
	

	
	
	
	
	
	
	

	
	
	
	
	
	
	

	
	
	
	
	
	
	

	3.
	宣传费用(不多于资助总额的15%，包括制作中文和简单的英文宣传资料的费用。)
	
	

	
	项目
	项目单价
	数量
	金额($)
	
	

	
	
	
	
	
	
	

	
	
	
	
	
	
	

	
	
	
	
	
	
	

	
	
	
	
	
	
	

	
	
	
	
	
	
	

	
	
	
	
	
	
	

	
	
	
	
	
	
	

	
	
	
	
	
	
	

	4.
	行政费用(不多于资助总额的15%，包括聘请行政/财务人员。如行政费为一笔过项目，请在备注栏提供行政费用的用途。)
	
	

	
	项目
	项目单价
	数量
	金额($)
	
	

	
	
	
	
	
	
	

	
	
	
	
	
	
	

	
	
	
	
	
	
	

	
	
	
	
	
	
	

	
	
	
	
	
	
	

	
	
	
	
	
	
	

	
	
	
	
	
	
	

	5.
	保险费
(如申请涉及学校、社区及公众活动，申请者须为活动及其参加者购买适当的保险，并为此预留足够费用，保险费不多于资助总额的5%。)
	
	

	6.
	杂项/应急费用
(一般不支持制服、食物、饮品或樽装水等开支，但可预留杂项/应急费用支付突发开支，以备不时之需；总杂项及应急费用不多于资助总额的8%。)
	
	

	7.
	核数费用(请参考《申请须知》第7.3(g)段所列不同金额。)
	
	

	(a)开支总计
	
	

	
预算收入

	
	收入项目
	金额(港元$)
	备注

	1.
	截至计划完结后两个月内的收入
(如入场费、学费或出版/销售收入)
	
	

	2.
	直属机构拨款或申请者自行负担金额
	
	

	3.
	其他资助/赞助或收入(请说明：                  )
	
	

	(b)收入总计
	
	

	

	(a)开支总计－(b)收入总计=(c)申请资助金额
(不少于25万港元)
	
	


[bookmark: _B._計劃日期及時間表][bookmark: _C._成效指標及評估（請閱《申請須知》第11.1(g)及15.1(c)]
	申报其他资助/赞助/支援(如有)

	1.
	申请者已经或将会把申请计划的支出项目向其他单位申请资助/赞助(包括康文署的其他资助/赞助计划)

	
	拨款单位名称
	拨款项目及条件
	获批金额(港元$)
(如已批) 
	申请金额(港元$)
(如未批)
	通知结果日期
(如未批)

	
	
	
	
	
	

	
	
	
	
	
	

	2.
	其他非金钱的支援(如服务或物资等)(请提供详情)







参考例子︰
	
预算支出

	
	支出项目[请注明数量及单价(如适用)。]
	金额(港元$)
	备注

	1.
	计划人员报酬
	
	

	
	全职/月薪计划人员报酬(包括酬金、强积金、保险及津贴等)
	
	

	
	职位
	姓名
(如有)
	月薪(每人)
	聘用期(每人)
	人数
	金额($)
	
	

	
	研究助理
	陈XX
	$16,000
	12
	月月
	1
	$192,000
	
	

	
	兼职/时薪计划人员报酬(包括酬金、强积金、保险及津贴等)
	$199,500
	

	
	职位
	姓名
(如有)
	时薪(每人)
	聘用期(每人)
	人数
	金额($)
	
	

	
	导师
	李XX
	$500
	10
	小时
	1
	$5,000
	
	

	
	助教
	待聘
	$250
	5
	小时
	2
	$2,500
	
	

	2.
	制作/活动/研究费用(如制作纪录片，须包括制作中文字幕及英文简介的费用。)
	$135,000
	

	
	项目
	项目单价
	数量
	金额($)
	
	

	
	纪录片制作
	$125,000
	2
	$125,000
	
	

	
	工作坊材料包
	$50
	200
	$10,000
	
	

	3.
	保险费
	$15,000
	

	4.
	杂项/应急费用
	$30,000
	

	5.
	核数费用
	$8,000
	

	(a)开支总计
	$387,500
	

	
预算收入

	
	[bookmark: _GoBack]收入项目
	金额
(港元$)
	备注

	1.
	截至计划完结后两个月内的收入
	$2,500
	学费

	2.
	直属机构拨款或申请者自行负担金额
	
	

	3.
	其他资助/赞助或收入
	
	

	(b)收入总计
	$2,500
	

	

	(a)开支总计－(b)收入总计=(c)申请资助金额
(不少于25万港元)
	$385,000
	


[bookmark: _E._計劃財政預算（請閱《申請須知》第6.1,_6.2,][bookmark: _III._申報其他資助／贊助][bookmark: _IV._申請者聲明、保證及簽署]
	
V.
	申请者声明、保证及签署

	1. 本人/本机构特此声明已详阅「202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的《申请须知》，并按其要求填妥申请表格。本人/本机构声明及保证申请资助的计划为非牟利性质，而申请表格及其他附上的文件所载的资料及内容均全部属实及正确，并无隐瞒、剽窃、抄袭、伪造、误导成分，或侵犯任何人的知识产权或抵触《版权条例》(第528章)的内容或资料。
2. 本人/本机构声明及保证提交的申请并非以提供慈善服务或款待活动、发放救济金、筹款、派发有票价的赠票/免费赠券的方式推广非遗，亦非推广商业产品/商业项目；本人/本机构并确认没有收到有关方面提出呈请或诉讼，或已获法庭颁布命令，或已通过决议要求本人/本机构清盘或宣布破产。
3. 本人/本机构明白并同意，倘若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要求本人/本机构在指定时限前书面提供所需资料，或在指定日期出席会议以补充及进一步解释资助申请的计划内容，本人/本机构会遵照要求行事。如本人/本机构不履行前述事项，康文署有权视作本人/本机构自行撤回或放弃申请。
4. 本人/本机构明白并接纳，若申请计划的资料不全，康文署有权不作考虑，而不会另行要求本人/本机构补充。本人/本机构亦明白及接纳，如本资助申请不符合《申请须知》及申请表格的要求，康文署有权不处理有关申请，而不另行要求本人/本机构修订。
5. 本人/本机构明白及同意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区)政府(包括康文署)、其获授权使用者、其受让人及权利继承人复制、发放和派发本人/本机构递交的申请表格和其他文件予康文署人员、非物质文化遗产谘询委员会及辖下各个委员会成员、顾问、学者、专家、相关政府部门，以及任何参与/协助评审申请的人士；并在执法部门、廉政公署及审计署提出要求时，复印和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料。本人/本机构并同意授权特区政府(包括康文署)持有、处理、存档及贮存本人/本机构就资助申请提交的任何文件。
6. 本人作为申请机构最高负责人/授权代表，同意以个人名义承担与申请及资助计划(如获批)有关的全部(包括法律)责任(如申请者为本地注册/豁免注册的社团)。

	以下部分须由个人申请者或申请机构最高负责人/授权代表签署，以兹确认已阅读并明白及同意以上声明和保证。

	姓名
	
	机构盖章(如适用)

	职衔(如适用)
	
	

	签署
	
	

	日期
	
	



	VI.
	递交申请资料清单

	下列清单有助申请者复核是否已夹附申请所需的资料，申请者可于适当方格内加上「」号。

	☐	「2025年社区主导项目」申请表格(申请表格的第V部分必须签署)

	☐	项目负责人、主要计划人员、合作单位，以及本地非遗工作者/非遗团体(如有)同意参与/支持计划的签署证明(申请表格第II部分)

	☐	申请机构性质的证明文件(如适用)

	☐	显示项目负责人具备所需学历或经验的证明(如适用)

	☐	所属大专院校负责人批准以个人名义申请资助及确定申请计划并不属院校本身拨款资助范围的证明文件(适用于身为大专院校全职人员的个人申请者)

	☐	传承培训课程的课程大纲及收生准则(如申请传承培训课程的资助)


[bookmark: _V._隨申請表格附上文件／資料／材料清單][bookmark: _計劃基本資料的樣本][bookmark: _計劃內容舉例][bookmark: _計劃財政預算內容舉例]
